
銷售標的

名稱
1000L「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」 客戶名稱

金門酒廠

聯絡人
陳錫強 聯絡人

電話
082-325628

分機86306
電話

傳真 082-313880 傳真

申購數量

備註：

1、自114

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000L「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」

專案銷售訂購單

 

2008年1000L「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」     罈

2011年1000L「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」     罈

3、銷售金額計算：本案銷售酒品係於2008年、2011年以原漿酒灌裝於1000公升陶罈並

窖藏於溫濕適宜之花崗岩坑道，經長年窖藏儲放於陶罈，醇化作用使酒液香氣溫潤柔

和、順口細膩，酒液並有自然揮發損耗，預估本案品項每罈實際容量約為900公升；本

案酒品以訂購人訂購各罈酒品分裝為每瓶容量0.75L玻璃瓶裝交貨，酒度不做任何勾調

，依實際酒精度數進行產品登記及灌裝作業，並以酒品灌裝實際分裝瓶數及單價（2008

年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每瓶8,950元、2011年單罈原漿金門高粱酒每瓶6,850元）計算契

約金額、付款後交貨。

1、自114年12月10日起接受申購，申請人應於上班時間(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

點三十分整)以傳真訂購單至本公司表達購買意願，並應來電確認，本公司以收到訂購

傳真先後順序為優先簽約對象順序，經本公司確認後備妥證明文件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寄

至本公司，經本公司審核確認後通知申請人於5日內完成訂金匯款，每罈酒品履約保證

金為新台幣100萬元整，訂購二罈酒品履約保證金為新台幣200萬元整，依此類推，並辦

理簽約作業，如優先順序者無法完成簽約或資格不符，則由次順序者遞補。

2、如優先順序者申購數量尚未達本案各項酒品銷售最高量，本公司得於優先順序者簽

約完成後，就剩餘數量依序洽次順序者辦理訂購、簽約事宜。


